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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多元化与利益协调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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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明水平提高，群众越来越对保护自身利益“很在乎”，而且由于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

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日益复杂— —能否针对利益诉求多元化，做到利益协调多样化，是执政能力的反映 

  一年一度，全国“两会”再次召开。各地的人大代表们带着深入调研中得到的民意、民智，汇聚北

京集中履职，行使“公权力”。 

  利益观的丰富发展 

  行使公权力的关键词是“利益协调”。 

  利益问题，天天遇到、时时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观”既有传承，也在丰富发展。“为人民服

务”，毛泽东同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我们的利益观。2003年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

观的核心，丰富和发展了利益观。 

  “以人为本”，既指我们一贯强调的“整体的人”— —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强调了过去曾经有所忽视

的“单个的人”— —宪法意义上每一位公民的利益，包括“局部的人”、“特殊群体的人”的利益。胡锦涛同

志提出，要重视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我理解，这在我们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的“长远

与眼前”、“全局与局部”、“根本与具体”、“集体与个人”的“四对关系”上，有新的内涵拓展。过去比较

强调前者，后者不过“融合”其中，即使说到，并不“理直气壮”。而现在的“三最”，对群众“看得见的利

益”、“直接的利益”也重视了，可以大声说了。还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也体现了利益观的丰富发展。前一句话表明了党群之间“情”与“利”的联

系，后一句话则指出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定政策的“第一信号”来自群众需求，并

且要善于从群众中寻找、汲取智慧。 

  利益调整，有得益者，也难免有暂时的受损者，这就需要协调。当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期”、“矛

盾凸显期”，利益协调的难度提高了。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来行使公权力，就是委托他们“协调各方

的利益关系”。而民主的实质，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益。 

  协调“合法利益”需要智慧 

  观察公权力之协调利益，会发现一些新变化、新情况。比如，人大的主要职权立法— —以法律法

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正逐步从“罪与非罪”（刑法）、“是与非”的调节，转向较多地在“合法利益”之间

 



作调节。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在今年争取形成，但立法协调合法利益，会不断有新的工作要

做。去年上海人大审议通过了“控烟条例”，调节的是烟民与非烟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吸烟有害健康，

但在不影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烟民亦有合法权利，完全剥夺吸烟权利显然不适当。今年进入上海

人大立法规划的“犬类管理条例”，也是合法利益之间的调节。10年前去欧洲，感觉那里城市街道上“车

多、牵狗的人多”，想不到这种生活方式很快也在我们这里出现，不仅富裕家庭，诸多一般家庭也养

狗，增加生活情趣。抽样调查的结果蛮有意思，赞成养犬和不赞成养犬的旗鼓相当，是两个“50%”；

而要求制定这个条例的，则是“100%”！这类利益协调，不能搞“非此即彼”，需要立法者广泛听取不同

群体的意见，视目前的客观条件，运用智慧，给养犬者与讨厌、反对养犬者都留下法规制度的空间，

顾及各方利益，取得社会和谐。 

  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 

  人大立法，程序多、“成本”高，而社会变动快、常会冒出新问题，因此完全靠立法，有时“远水救

不了近火”。好在人大行使公权力有多种方式，运用监督职能来协调一些利益关系，是重要选择。“莲

花河畔景苑”倒楼事件发生后，上海市人大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全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通过细致调

查，指出了低价招投标有负面作用、监理作用缺失、工程量加大后建工单位资质下降等问题，提出不

少有价值的意见，为处理好这个社会关注的事件，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随着文明水平提高，群众越来越对保护自身利益“很在乎”、对自身利益受损“很敏感”，而且由于

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日益复杂— —能否针对利益诉求多元化，做到利益协调

多样化，是执政能力的反映。利益协调多样化，有渠道、平台的多样化运用，包括做好信访工作，在

基层化解矛盾等，也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而提升协调利益的公权力的公

信力，是重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遵循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不折不扣做到“三公”— —公开、公

平和公正。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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